
 

穀保家商學生糾察暨交通服務隊選訓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學年度期始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學年度期始校務會議修訂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九十一年六月十三日台(九一)軍字第九一○四二七六九號函辦

理。 

貳、目的：為維護校區及校外站區安寧與秩序，培養學生高度自治及服務精神。 

參、薦選標準與要則： 

  一、具有維護校譽的使命感予正義感之同學。 

  二、抱有犧牲、負責、服務、任勞任怨的熱誠精神。 

  三、身體健康、儀態端莊。 

  四、薦選對象：本校高一各班均需推薦三~五名(如附件一推薦表)。  

  五、報名日期：依行事曆訂定。 

肆、講習、訓練要點：如附件二訓練計畫表。 

伍、服勤時時要點： 

  一、工作範圍：糾察隊以糾正學生之服儀、禮節、言行舉止及秩序為主，交通

隊以管制路口及指導學生通過馬路，及疏導交通為主。 

  二、幹部(隊長)由高三學生經全體隊員票選產生，並負責全隊之考核及紀錄、

出缺勤。 

  三、服裝規定以本校糾察制服為準，並縫上臂章及哨子。糾察隊攜帶登記簿，

每天早上於校門口實施服儀糾正登記並紀錄備查。 

陸、一般糾察(交通隊員)遵守信條： 

  一、安全：維護同學安全，先求自己安全。 

  二、守時：嚴格遵守服勤時間，不遲到、不早退。 

  三、儀容：特別注意個人服裝、配件齊全，儀容端莊、精神煥發。 

  四、禮貌：敬禮、問好，糾正同學態度和藹公正，多說「請」、「謝謝」、「對不

起」。 

  五、貫徹：任何違反校規事蹟絕不漏登記，不做私人交情。 

  六、紀律：服勤規矩、服從幹部、聽從師長指導。 



 

  七、裝備：紀錄完整、愛惜裝備與公物。 

柒、獎懲規定： 

  一、獎勵：擔任糾察及交通服務隊期間，表現優良者，於學期結束建議記功獎

勵，並贈送精美紀念品，以資鼓勵。 

  二、懲罰：如無故缺勤、怠忽職守，或未能遵守本規定者，除不予以繼續擔任

外，並依情節輕重酌予處分。 

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行補充或更正。 

玖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。 



 

附件一： 

私立穀保家商    學年度新生糾察選訓推薦表 

 導師簽章： 

班 級 座號 姓   名 
月考

成績
住                  址 電 話 備    註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註記： 

       1.各班推薦人選以居住三重、蘆洲地區且每日能於6：40前到校為原則。 

       2.各班推薦三~五名，生活輔導組篩選後參加培訓，原則上每班應有二人

以上加入糾察執勤工作。 

       3.本表請於     月    日前擲交生活輔導組彙整辦理。 



 

附件二： 

新生糾察選訓訓練計劃表 

日 期 課  程   內   容 地        點 主   持   人 備        考

1 天 報到 操場 生輔組長  

5 天 基本儀態 籃球場 正副隊長  

1 天 精神訓話 籃球場 生輔組長  

1 天 開訓典禮 音樂教室 校    長 第一節課實施

5天 哨音練習(一) 籃球場 正副隊長  

5 天 哨音練習(二) 籃球場 正副隊長  

1 天 哨音驗收 籃球場 生輔組長  

5 天 交通指揮手勢 籃球場 正副隊長  

3 天 準備期中考 各班級 導    師  

3 天 期中考 各教室 教 學 組  

5 天 交通指揮手勢 籃球場 正副隊長  

1 天 交通指揮手勢驗收 籃球場 生輔組長  

1 天 交通指揮手勢驗收 籃球場 生輔組長  

1 天 精神講話 音樂教室 主任教官 07:40~08:00

1 天 勤務講話 音樂教室 生輔組長 含分組 

1 天 精神講話 音樂教室 訓導主任 07:40~08:00

1 天 第一階段成果驗收 籃球場 生輔組長 上午 

1 天 迎新活動 另  訂 生輔組長 經費申請 

1 天 第二階段訓練開始 各執勤場所 各組小組長  

15 天 見習訓練 各執勤場所 各組小組長  

3 天 見習勤務檢討 各執勤場所 生輔組長  

1 天 結訓典禮 音樂教室 校    長 
一.全體糾察
二.第一節課

 


